
嘉義縣 112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縣內介聘公開作業重要說明 

一、本學年度新增計畫「112-113學年度嘉義縣一般地區國中英語數學及自然

領域適性分組暨向下延伸試辦計畫」之缺額，限超額教師選填，且需配合

學校實施分組教學及七年級學習扶助等，如學校違反計畫實施原則，或

114學年度不申請本案、申請未通過等情形，本府得取消該校核定員額，

該名員額當學年度需超額介聘，請參加介聘教師務必知悉。 

二、作業流程： 

時間 進行事項 備註 

09：30-10：00 介聘教師及學校人員辦理報到  

10：00-12：00 介聘公開作業 依積分順序唱名 

三、介聘公開作業： 

(一) 超額教師 

1.請教師依公告時間辦理報到，作業採人工公開唱名，上台選填志願學

校。 

2.現場將依於本縣服務年資(年資長者優先)、年齡(出生年月日年長者

優先)等條件依序唱名，若條件均相同時，以抽籤方式決定。 

3.唱名至該名教師者，請務必上台選填志願，不可保留或放棄。 

4.超額教師如原聘任科目無缺額可供介聘，則得以第二專長科目介聘。 

(二) 各類科介聘教師 

1.請教師依公告時間辦理報到，作業採人工公開唱名，上台選填志願學

校，唱名3次不到者以棄權論。 

2.現場將依積分順序依序唱名，倘無屬意學校，可申請保留，俟屬意學

校有缺時得要求優先上台選填志願學校(若同時有2人以上時，則依積

分高者優先)。 

3.已唱名者若不上台，請當場說明「放棄」或「保留」，惟選擇「放

棄」者，不得再選填學校。 

四、本縣 112年度國中縣內介聘作業順序係依科目分別唱名（以國文科為例：

國文科超額教師→申請國文科介聘之教師），倘申請二科目介聘之教師，

於其中一科目已達成介聘後，不得再參加下一科目之介聘作業。 

五、申請介聘教師在調出時，以現職服務學校原聘任之科(類)別供其他教師調

入。 


